
        

凡有意报考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黑龙江考生，需参加由

黑龙江省公安厅组织的公安加试，具体安排如下： 

一、 报名方法及流程。 

考生实行网上报名，根据公安部、教育部有关要求和

2018年黑龙江省普通高等院校招生工作安排，自2018年起，

黑龙江省公安普通高等院校公安专业招生体检、面试和体能

测评工作实行网上报名，不再受理网下报名和现场报名。 

1.报名对象。参加 2018 年高考，拟报考中国人民公安

大学、中国刑事警察学院、铁道警察学院、南京森林警察学

院、新疆警察学院（维语）和黑龙江公安警官职业学院等公

安院校提前录取批次的考生。 

2.报名时间。2018 年 6 月 10 日零时至 15 日 24 时。 

3.报名方式。考生通过手机关注“黑龙江省公安厅”微

信公众号或下载“平安龙江”APP，注册“互联网+公安政务

服务”实名用户。而后，点击“微警务”并进入“公安院校

报名”专栏，按照有关提示进行报名。报名成功后，有关信

息将通过手机短信发送至考生报名时注册的手机上（网上报

名登录说明见附件 1）。 

参加测试的考生，须在“黑龙江省公安厅‘龙警网’”（网

站地址：www.hljga.gov.cn）下载《考生本人患病经历和有

关情况承诺表》（附件 2），打印一式三份，按要求对相关项



目作出承诺并签字。认真阅读《参加 2018 年黑龙江省公安

普通高等学校公安专业招生体检面试体能测评考生须知》

（附件 3），按时参加检测。 

二、加试安排  

（一）体检、面试、体能测评时间及地点。时间：2018

年 6 月 20 日至 24 日每天 8 时至 17 时。地点：哈尔滨体育

学院（哈尔滨市南岗区大成街 1号）。 

测评按照审核、体检、面试和体能测评的顺序进行，实

行逐项测试，任一项目不合格将不能参加此后测评项目。其

中，审核、体检、面试在哈尔滨体育学院综合训练馆（游泳

馆）进行，体能测评在哈尔滨体育学院室内田径馆进行。 

参加测评的考生须凭本人身份证、准考证和已作出承诺

并签字的《考生本人患病经历和有关情况承诺表》入场。严

禁携带手机等电子设备。 

（二）体检项目及标准。体检的项目和标准，参照公安

机关录用人民警察的有关规定执行，详见《公务员录用体检

通用标准（试行）》（人社部发〔2016〕140 号）、《公务员录

用体检特殊标准（试行）》（人社部发〔2010〕82 号）。同时，

在对考生承诺的患病经历和有关情况、省级招生委员会办公

室提供的考生高考招生体检表相关内容进行审核的基础上，

组织对身高、体重、视力、色觉和嗅觉等重点项目进行现场

检查，并综合作出体检结论。具体标准为： 



1.身高：男性 1.70 米及以上，女性 1.60 米及以上。 

2.体重：男性体重指数（单位：千克/米 2）在 17.3 至

27.3 之间，女性在 17.1 至 25.7 之间。 

3.视力：单侧裸眼视力 4.8 及以上。 

4.色觉：无色盲、色弱。 

5.嗅觉：无嗅觉功能丧失。 

6.无传染病。肝功检验将在考生被公安院校录取后，由

录取院校组织实施，相关标准执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、

教育部、卫生部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入学和就业体检项目维护

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入学和就业权利的通知》（人社部发

〔2010〕12 号）和教育部高校学生司《关于明确慢性肝炎病

人并且肝功能不正常的具体判定标准的函》（教学司函〔2010〕

22 号）的有关规定。 

   （三）面试内容及要求。面试主要从报考动机、言语

表达、身体协调性等方面辨识考生是否适合从事公安工作。

要求五官端正，头面颈部无明显特征和缺陷（如唇裂、对眼、

斜眼、斜颈及各种疤麻等）；身体协调；身体裸露部位无明

显瘢痕、疤痕、色素斑；无鸡胸、无腋臭，无严重静脉曲张，

无明显八字步、罗圈腿，无重度平跖足（平脚板），无文身、

少白头、驼背，无各种残疾；无口吃。 

   （四）体能测评项目及标准。按照《国家学生体质健

康标准（2014 年修订）》的有关规定执行，4 个项目中有 3



个及以上达标的，体能测评结论为合格。具体标准如下： 

项目名称 受测次数 

合格标准 

男性 女性 

50 米跑 1 ≤9.2 秒 ≤10.4 秒 

立定跳远 3 ≥2.05 米 ≥1.5 米 

1000 米跑（男） 

800 米跑（女） 
1 ≤4分 35 秒 ≤4分 36 秒 

引体向上（男） 

仰卧起坐（女） 
1 ≥9次/分钟 ≥25 次/分钟 

 

（五）政治考察要求。政治考察工作是确保公安院校招

生质量的重要环节。各级公安机关要认真执行公安部、教育

部有关规定，坚持遵循依法考察，严格标准，严密程序，全

面衡量、客观公正的原则，坚决杜绝弄虚作假等问题的发生。

公安机关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考生的政治考察申请。 

政治考察工作由省公安厅政治部统一部署，考生户籍地

或居住地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政工部门具体实施，参照公安机

关录用人民警察的有关规定执行。 

体检、面试、体能测评全部合格的考生，在体能测评场

地《公安院校公安专业招生政治考察表》（以下简称《考察

表》）。《考察表》由考生送交户籍所在地县级公安机关政工

部门。 

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政工部门应成立政治考察组，遴选政

治坚定、作风过硬、公道正派、敢于担当、熟悉业务、经验



丰富并且具有中国共产党党员身份的公安民警，集中开展对

本地报考公安院校考生的政治考察工作。政治考察严格按照

《考察表》所列项目内容，通过网上核查、档案审查、走访

调查等方式全面调查考生及其家庭成员和主要社会关系的

政治表现情况，在规定的时间内研究提出政治考察意见，提

供相关证明材料。对于报考涉密性较强的特殊公安专业（方

向）的考生，应参照公安机关涉密要害职位录用人民警察的

有关规定，从严开展政治考察工作。异地参加高考的考生政

治考察工作，由考生现居住地（报考地）公安机关向考生户

籍所在地公安机关发函商请协助、配合做好考生政治考察工

作。 

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政工部门完成政治考察工作后，于 6

月 30 日前，将《考察表》报省公安厅政治部。省公安厅政

治部将对考生政治考察情况进行分析，做出“合格”或“不

合格”的审核结论。政治考察结论不合格的考生，公安高等

院校不予录取。 

   

详情请参照黑龙江省公安厅 （www.hljga.gov.cn） 发

布的《2018 年公安院校招生工作通知》 

 

2018 年 6 月 8 日 


